
三、選讀班群 

四、轉換班群 

新北市立明德高中高中部學生選讀暨轉換班群辦法 
112.12.19 主管會報通過 

 

一、本校依校訂課程開設 ABCDE 班群。各班群開設班級數，依本校師資結構及教學設施決定，

並應於學生選讀作業前公告之。 

二、為維持教學品質，各班人數以 32-36 人為原則。 

(一)班級人數依班群各班平均分配。(實驗班另計) 

(二)男女比例依班群各班平均分配。(實驗班另計) 

 

(一) 高一學生課程，依不分流原則，開設共同必修及選修課程，並應於高一下學期第二次段考後至

學期結束前，完成各班群選讀。 

(二) 高一學生應接受導師、輔導教師及課諮老師諮詢，進行選讀班群事宜。並參酌下列因素，自行

決定志願選讀班群： 

1. 興趣測驗結果。 

2. 學生個人志向及將來可能之發展。 

3. 高一各班群相關學科學業成績表現。 

(三) 高一學生填寫選讀班群志願調查表時，應依照志願，將各班群排定選讀志願順序。 

(四) 高一學生選讀班群前，輔導處應辦理選讀班群說明會，並提供選讀班群參考資料。學生填妥選

讀班群志願調查表後，送教務處統計作為編班依據，教務處應於高一第二學期結束前，公告學

生選讀班群審核結果。 

(五) 如遇各班群申請選讀人數超過上限時，應依下列各班群所列順序，進行超額比序，擇優錄取。

以下各科成績，以選讀班群申請作業前，採計高一(上)三次及高一(下)兩次定期評量成績平均

計算之(各科分數皆取原始分數不加權至個位數)。 

1. Ａ班群：英數國社四科總平均、英文學科、數學學科、國文學科、社會學科。 

2. Ｂ班群：國英社三科總平均、國文學科、英文學科、社會學科。 

3. Ｃ班群：數國英三科總平均、數學學科、國文學科、英文學科。 

4. Ｄ班群：自數英國四科總平均、自然學科、數學學科、英文學科、國文學科。 

5.  E 班群:  國英社數四科總平均、國文學科、英文學科、社會學科、數學學科。 
 

(一) 高二學生因志趣不合，得申請轉換班群，唯該生就讀本校期間，以轉換一次為限。 

(二) 申請轉換班群時間：高二上學期或下學期期末考試前兩週內開始至休業式之前提出申請，逾期

不受理。 

(三) 各班群若已達人數上限，得不接受學生申請轉入。若申請轉入人數超出該班群可提供名額，以

高二學業成績審核之，必要時得加考相關科目且通過測驗。 

(四) 符合轉換班群規定者，經由轉班群會議討論，呈校長核定後，編入改選班群班級就讀。

五、本辦法送主管會報通過後，呈校長核定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